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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３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 会议应到

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讨

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山东华素向华夏药业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华素制药）与华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华夏药业）共同投资设立山东华素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简称：山东华素，其中华素制药持有其

８０％

股份，华夏药业持有其

２０％

股份），根据华素制药与华夏药业

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公告

２０１２－０８１

号），现山东华素拟以

１

亿元对价向华夏药业购

买其所属的盐酸贝尼地平、盐酸贝尼地平片（商品名“元治”）、格列吡嗪分散片（商品名“元坦”）药品及包

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注册商标，另外，“盐酸舍曲林片”药品生产技术若具备赠与所需全部

条件，则华夏药业应无条件无偿赠与山东华素。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接受山东华素的委托，采用收

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山东华素拟收购华夏药业拥有的无形资产组合事宜涉及的无形资产———

“盐酸贝尼地平、盐酸贝尼地平片（商品名“元治”）、格列吡嗪分散片（商品名“元坦”）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

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的所有权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如下：

于评估基准日，委估无形资产组合———“盐酸贝尼地平、盐酸贝尼地平片（商品名“元治”）、格列吡嗪

分散片（商品名“元坦”）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的所有权市场价值为人

民币壹亿零肆佰贰拾柒万元【中同华沪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３７

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有关《药品生产技术转让协议》、《商标转让协议》、《专利权转让合同》、《目标药品生产销售协议》尚未

签署。

独立董事意见：

通过审阅相关议案资料，我们认为本次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

的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事项的

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此外，承担所购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的评估机构为具备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除本次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事项外，评

估机构与本公司及本次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的交易对方无关联关

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

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本次收购标的无形资产组合评估值较帐面价值大幅升值，且不存在可对比的历史交易案例及交易价

格数据，我们通过研究评估报告，认为本次评估价值分析原理、计算模型及采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

的选取和确定是谨慎、合理和基本可行的，基本符合标的企业情况，预期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

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基本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评估结果公平公允，能够为本次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

事项提供价值参考。

本次购买药品生产技术的交易金额超过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该事项尚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认为：承担所购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的评估机构为具备证

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除本次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事

项外，评估机构与本公司及本次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的交易对方

无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

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董事会关注到本次收购标的无形资产组合评估值较帐面价值大幅升值，且不存在可对比的历史交易

案例及交易价格数据，董事会通过研究评估报告，认为本次评估价值分析原理、计算模型及采用的折现率

等重要评估参数是基本合理的，预期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基本合理，评估

结果公平公允，能够为本次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事项提供价值参

考。

详见同日《收购资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５

）。

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山东华素向华夏药业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

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等事宜及授权董事长周宁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为增加医药业务品类、发挥规模效益，提升公司利润，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山东华素

向华夏药业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等事宜及授权董事长周宁先生代

表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包括：

１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董事会决议，制定和实施相关山东华素向华夏药业购买药

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的具体方案；

２

、根据监管机构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

决定山东华素向华夏药业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的具体相关事宜；

３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山东华素向华夏药业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

术、专利和注册商标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４

、如有关监管部门对山东华素向华夏药业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

标有新的规定，根据新规定对山东华素向华夏药业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

册商标的方案进行调整；

５

、办理与山东华素向华夏药业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有关的其

他事宜；

上述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和证监会、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主板上

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的相关规定，公司拟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内控

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不超过

６０

万元，聘期

１

年。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事项。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修订《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和规范中关村科技集团内部控制，现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修订本制度。

条款 原内容 现修订为 备注

１

为有效管理

、

控制科技集团资产

，

防止其

流失

、

受损

，

现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特制订

本制度

。

第一条 为有效管理

、

控制科技集团资产

，

防止其流失

、

受损

，

现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特制订本制度

。

修 改 内

容

２．１

本文适用于集团及各分子公司

、

京内外项

目部

。

控参股公司应参照本制度制定各自

的办法或操作细则

，

报集团总部备案

。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本公司及下属各子公

司

。

各子公司应按照各自授权

，

在不与本

制度冲突的情况下

，

完善并实施各自制

度

。

修 改 内

容

５．１．１．２

５．１．１．３

５．１．１．４

５．１．１．２

经调查证明供应商有能力满足采

购要求

，

资产管理部门填写

《

资产供应商

评价表

》。

５．１．１．３

资产管理部门根据使用者日常

的反馈意见

，

每年末对在用的供应商进行

重新评定

，

被注销的供应商一年内不得再

次录用

。

５．１．１．４

对于新增加的产品类别或供应

商

，

需按照

５．１．１．１

和

５．１．１．２

条款的要求

，

及

时进行选择

、

评价

。

第九条 二

、

资产管理部门根据使用者日常

的反馈意见

，

每年末对在用的供应商进行

评定

，

填写

《

资产供应商评价单

》，

按照公

司授权签批后

，

合格者予以保留

，

不合格

者予以注销

。

被注销的供应商一年内不得

再次录用

。

合 并 内

容

５．３．７

资产管理 第十条 实物管理

修 改 内

容

５．３．７．２．１ 《

员工调出会签单

》

第十条 二

、《

员工离职交接单

》

修 改 内

容

５．１．２．２

购置申请经批准后

，

由资产管理部门采

购

，

必要时由分子公司和项目部自行采

购

，

但需要在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

对于采

购数量少

、

运输成本较高

，

售后及安装要

求较高的资产可由申请单位按照

５．１．１

条

款的要求在当地对供货商进行选择

、

评

价

，

报经公司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后

，

在当

地自行采购

。

第十一条 二

、

购置申请经批准后

，

由资产

管理部门采购

。

对于采购数量少

、

运输成

本较高

，

售后及安装要求较高的资产可由

申请单位按照第九条款的要求在当地对

供货商进行选择

、

评价

，

报经公司资产管

理部门批准后

，

在当地自行采购

。

删 除 内

容

５．２．２

需要自行建造

、

租赁

、

安装的固定资产验

收时

，

各公司应指定相关的部门及专业人

员负责验收

。 《

资产购置验收单

》

应连续编

号

，

并由资产管理员在验收当月登记

《

资

产台账

》

后

，

在月末结账前

，

传递至财务部

门进行账务处理

。

第十二条 二

、

需要自行建造

、

租赁

、

安装的

固定资产验收时

，

各公司应指定相关部门

及专业人员负责验收

。

资产验收完毕后

，

资产管理员根据连续编号的

《

资产购置验

收单

》

立即登记

《

资产台账

》，

注明资产编

号

、

资产名称

、

型号

、

验收时间

、

使用部门

等信息

。

并根据资产编号制作资产标签

，

在实物上粘贴相对应的资产标签

。

在月末

结账前

，

传递至财务部进行账务处理

。

修 改 内

容

５．３．３．２

资产验收完毕后

，

资产管理员根据连续编

号的

《

资产购置验收单

》

立即登记

《

资产台

账

》，

注明资产编号

、

资产名称

、

型号

、

验收

时间

、

使用部门等信息

。

并根据资产编号

制作资产标签

，

在实物上粘贴相对应的资

产标签

。

无

删 除 内

容

５．４．２

财务部门负责人审核

《

资产盘点表

》

并注

明财务处理意见

。

如为使用人使用或保管

不当造成的毁损

，

应由使用人按规定赔

偿

；

如为正常的盘盈盘亏报废

，

则由财务

部门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

。

第十三条 二

、

财务部门负责人审核

《

资产

盘点表

》

并注明财务处理意见

，

申报有关

单位审批后

，

根据批示进行相关处理

。

如

为使用人使用或保管不当造成的毁损

，

应

由使用人按规定赔偿

；

如为正常的盘盈盘

亏报废

，

则由财务部门进行相应的账务处

理

。

添 加 内

容

５．５

每年末资产管理部门对固定资产的使用

寿命

、

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

。

预计数与原估计有差异的

，

调整使用寿

命

、

预计净残值

；

存在减值迹象的

，

估计其

可回收金额

，

计提相应资产减值准备

。

由

财务部门会同资产管理部门

、

其他相关部

门编制

《

资产评估报告

》，

按公司相关授权

审批后

，

由财务人员依据测算的减值额进

行账务处理

。

第十三条 三

、

每年末资产管理部门同财务

管理部及其他相关部门对固定资产的使

用寿命

、

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

并编制

《

财务评估报告

》，

按公司相关授权

审批后

，

由财务人员依据测算的减值额进

行账务处理

。

预计数与原估计有差异的

，

调整使用寿命

、

预计净残值

；

存在减值迹

象的

，

估计其可回收金额

，

计提相应资产

减值准备

。

修 改 内

容

５．３．７．２．２

各个公司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

，

制定资

产借出

、

归还细则

，

在授权范围内审批

。

第十五条 各个公司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

况

，

制定资产借出

、

归还细则

，

填写

《

资产

借用审批单

》

并在授权范围内审批

。

添 加 内

容

７

本制度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起生效

，

由行政

管理部负责解释和修订

。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自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

原

《

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管理制度

》

废止

，

由行政管理部负责解释和修订

。

修 改 内

容

五、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１

、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周二）上午

９

：

３０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周三）

５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６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关于山东华素向华夏药业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的议案；

（

２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山东华素向华夏药业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

册商标等事宜及授权董事长周宁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

３

）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详见同日《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６

）。

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４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 会议应到

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

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和证监会、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主板上

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的相关规定，公司拟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内控

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不超过

６０

万元，聘期

１

年。

本议案经监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５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收购标的无形资产组合评估值较帐面价值大幅升值，且不存在可对比的历史交易案例及交易

价格数据，通过研究评估报告，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均认为本次评估价值分析原理、计算模型及采用的折现

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的选取和确定是谨慎、合理和基本可行的，基本符合标的企业情况，预期各年度收益或

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基本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评估结果公平公允，能够为本次收购标的无形资产组合事项提供价值参

考。

２

、本次收购标的无形资产组合的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

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和波动，如经济危机、恶性

通货膨胀等因素；

本次评估假设资产使用者的经营业务合法并持续有效经营，同时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其无法持

续经营，被评估资产现有用途不变，在预测期内合法使用并能实现预期收益；

３

、特别事项说明：

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反映委托评估对象在外部宏观经济环境不发生变化、企业持续经营等假设

前提下，于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下的价值。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资产估值、标的资产盈利能力波动等交易风险。

一、交易概述

１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华素制药）与华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华夏药业）共同投资设立山东华素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简称：山东华素，其中华素制药持有其

８０％

股份，华夏药业持有其

２０％

股份），根据华素制药与华夏药

业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公告

２０１２－０８１

号），现山东华素拟以

１

亿元对价向华夏药业

购买其所属的盐酸贝尼地平、盐酸贝尼地平片（商品名“元治”）、格列吡嗪分散片（商品名“元坦”）药品及

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注册商标，另外，“盐酸舍曲林片” 药品生产技术若具备赠与所需全

部条件，则华夏药业应无条件无偿赠与山东华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有关《药品生产技术转让协议》、《商标转让协议》、《专利权转让合同》、《目标药品生产销售协议》尚未

签署。

２

、本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通过审阅相关议案资料，我们认为本次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

的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事项的

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此外，承担所购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的评估机构为具备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除本次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事项外，评

估机构与本公司及本次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的交易对方无关联关

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

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本次收购标的无形资产组合评估值较帐面价值大幅升值，且不存在可对比的历史交易案例及交易价

格数据，我们通过研究评估报告，认为本次评估价值分析原理、计算模型及采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

的选取和确定是谨慎、合理和基本可行的，基本符合标的企业情况，预期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

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基本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评估结果公平公允，能够为本次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

事项提供价值参考。

本次购买药品生产技术的交易金额超过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该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交易不必征得债权人同意或其他第三方同意。交易不存在诸如资产产权权属不清等重大法律

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

①

交易对方名称：华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②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③

注册地：威海市泰山路

６９２

号（华夏工业园）

④

主要办公地点：威海市泰山路

６９２

号（华夏工业园）

⑤

法定代表人：夏春亭

⑥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壹仟零伍拾叁万玖仟捌佰零贰元

⑦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１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８２３６

⑧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原料药（盐酸贝尼地平、盐酸舍曲林）的生

产、销售（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经营的项目

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经营）

⑨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华夏药业股东为夏春亭、王树芳、夏振翔，其中夏春亭系华夏药业实际控

制人。

２

、华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关村科技公司及中关村科技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也没有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中关村科技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标的资产：

资产名称或内容 无形资产类型 专利号

／

注册号

申 请 日

／

取 得

日期

备注

一种药品包装盒 实用新型专利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２３２７８．５ ２００９－０３－１２

盐酸贝尼地平原料药及其片

剂生产技术

专有技术

２００３－０１－２９

格列吡嗪分散片生产技术 专有技术

２００３－０９－２３

注册商标

“

元坦

”

注册商标

３７１２８６２ ２００６－０１－２１

注册商标

“

元治

”

注册商标

３２２１４１５ ２００３－０９－２１

注册商标

“

津得斯

”

注册商标

３７１２８６０ ２００６－０１－２１

上述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

２

）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名 称 原 值 摊 销 净 值 备注

盐酸贝尼地平原料药

及其片剂生产技术小计

４，１３０，８００．００ ４，０１６，１７６．６９ １１４，６２３．３１

格列吡嗪分散片生产技术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盐酸舍曲林片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５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

元坦

、

元治

、

津得斯注册商标

２３，９００．００ ２３，４２１．５１ ４７８．４９

药品包装盒

－ － －

研发过程

中费用未

资本化

合计

５，４５４，７００．００ ５，３３１，０９８．２０ １２３，６０１．８０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接受山东华素的委托，采用收

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山东华素拟收购华夏药业拥有的无形资产组合事宜涉及的无形资产———

“盐酸贝尼地平、盐酸贝尼地平片（商品名“元治”）、格列吡嗪分散片（商品名“元坦”）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

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的所有权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如下：

于评估基准日，委估无形资产组合———“盐酸贝尼地平、盐酸贝尼地平片（商品名“元治”）、格列吡嗪

分散片（商品名“元坦”）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的所有权市场价值为人

民币壹亿零肆佰贰拾柒万元【中同华沪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３７

号】。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委估无形资产组合

１ １０

，

４２７．００ １０

，

４２７．００

资产总计

２ １０

，

４２７．００ １０

，

４２７．００

本评估结论是以企业持续经营并在预测期内委估无形资产组合能实现预期收益为前置假设条件提

出的。对委估无形资产组合未来五年及以后年度收益预测是根据产权持有单位管理层当局提供的中长期

规划及市场调查情况。 评估人员分析了管理当局提出的预测数据并与管理当局讨论了有关预测的假设、

前提及预测过程，基本采纳了管理当局的预测。

以下内容引自《山东华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拟收购华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组合价值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同华沪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３７

号）。

１

、评估方法选择

无形资产评估方法有三种，即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

一般认为，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的价值用重置成本很难反映其价值。

其中，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价值通常主要表现在科技人才的创造性智力劳动，该等劳动的成果很难以

劳动力成本来衡量；注册商标效益是表现消费群体对某种商品质量、服务等认同，愿以高额购买其产品，

难以实际成本估量的。

市场法采用的前提条件要有相同或相似的交易案例，且交易行为是公平交易。 结合本次评估无形资

产的自身特点及市场交易情况，据我们的市场调查及有关介绍，本次评估由于无法找到可对比的历史交

易案例及交易价格数据，故市场法也不适用。

由于以上评估方法的局限性，结合本次评估的无形资产特点，我们确定采用收益法。收益法是指分析

评估对象预期将来的业务收益情况来确定其价值的一种方法。运用收益现值法是用无形资产创造的现金

流的折现价值来确定委估无形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 折现现金流分析方法，具体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确定无形资产组合的寿命期，预测在寿命期内无形资产组合的应用产生的销售收入；

分析确定无形资产组合的提成率（贡献率），计算无形资产组合对销售收入的贡献；

采用适当折现率将委估无形资产组合对销售收入的贡献折成现值。折现率应考虑相应的形成该现金

流的风险因素和资金时间价值等因素；

将寿命期内无形资产组合对销售收入的贡献的现值相加，确定无形资产组合的公平市场价值。

结合委估无形资产组合的自身特点及其产品市场应用情况，无形资产组合产品与经营收益之间存在

较为稳定的比例关系，相对于产品的收益可以预测，故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同时本次评估由于无形资产

收入是各项无形资产综合作用所产生的收益，无法单独分割单项无形资产对于收益的贡献，故将委估无

形资产作为组合整体进行评估。

收益法基本公式为：

式中：

Ｒｉ

：被评估企业未来第

ｉ

年的预期无形资产收益额

ｒ

：折现率（

ＷＡＣＣ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２

、评估测算过程

本评估报告， 对华夏药业集团未来

５

年及以后年度收益的预测是由产权持有单位管理当局根据中长

期规划提供的。 评估人员分析了管理当局提出的预测数据并与管理当局讨论了有关预测的假设、前提及

预测过程，基本采纳了管理当局的预测。

①

销售收入的预测

本次采用收入提成法对委估无形资产组合进行评估，委估无形资产收入是整体应用无形资产组合所

产生的销售收入。

华夏药业集团应用委估无形资产组合所产生的收益主要为盐酸贝尼地平片、格列吡嗪分散片及盐酸

舍曲林片的销售收入。 我们主要根据华夏药业集团历史年度经营情况、生产销售规模以及管理层当局对

未来发展的规划，通过对国内外市场的调研，对企业应用无形资产组合产品的销售量及市场销售单价等

进行综合分析预测。销售收入预测按照

５

年进行，并假设

２０１９

年起销售收入在第

２０１８

年基础上保持稳定水

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到

２０１８

年度产品销售数量及单价预测如下：

产品名称 规格 单位

未来预测数据

２０１３

年

４－１２

月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盐酸贝尼地平片

２ＭＧ

万盒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７．６３ １９７．０３ ２３６．４４ ２８３．７３ ３１２．１０

盐酸贝尼地平片

４ＭＧ

万盒

３０．００ ４８．３６ ６５．２８ ８１．６０ １０２．００ １１２．２０

盐酸贝尼地平片

８ＭＧ

万盒

４０．００ ９２．００ １６１．００ ２４１．５０ ３０１．８８ ３３２．０６

格列吡嗪分散片

５ＭＧ

万盒

１５０．００ ２５８．２９ ３２２．８６ ３７１．２９ ４０８．４２ ４４９．２６

舍曲林

（

津得斯

）

万盒

７．６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３２７．６０ ５６６．２７ ７５６．１７ ９４０．８３ １

，

１０６．０２ １

，

２１５．６２

本次销售量预测中，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

１２

月产品销售量在前三月已完成销售量基础上小幅增长，考虑到委

估无形资产产品将委托相关代理商合作进行产品市场推广，并为此制定了相关营销计划，产品最终将采

取直控终端和区域分销相结合的模式进行销售。因此，企业预计未来产能得以进一步释放，同时不断的学

术市场推广使得行业市场对产品的接受度将进一步上升，

２０１４

年及以后年度销售量亦将逐步释放。

产品品种 规格 单位

未来预测数据

２０１３

（

４－１２

）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盐酸贝尼地平片

２ＭＧ

元

／

盒

２２．４１ ２３．０８ ２３．５４ ２３．８９ ２４．１３ ２４．３７

盐酸贝尼地平片

４ＭＧ

元

／

盒

２４．７０ ２５．４５ ２５．９５ ２６．３４ ２６．６１ ２６．８７

盐酸贝尼地平片

８ＭＧ

元

／

盒

２５．９３ ２６．７０ ２７．２４ ２７．６５ ２７．９２ ２８．２０

格列吡嗪分散片

５ＭＧ

元

／

盒

１５．５８ １６．０５ １６．３７ １６．６２ １６．７８ １６．９５

盐酸舍曲林片 元

／

盒

８．４９ ８．１５ ７．９９ ７．９１ ７．８７ ７．８３

本次销售单价预测中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

１２

月产品平均单价按评估基准日委估无形资产现行的市场平均价

格确定，

２０１４

年及以后年度，各无形资产产品的价格波动趋势将维持基准日产品价格趋势，预计盐酸贝尼

地平片、格列吡嗪分散片价格将小幅上升，盐酸舍曲林片将小幅下降，但之后将稳定在一定水平。

将上述各年度产品销售数量乘以平均销售单价即可得到各年度无形资产产品销售收入。具体预测数

据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产品名称 规格

未来数据预测

２０１３

年

４－１２

月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盐酸贝尼地平片

２ＭＧ ２

，

２４０．６２ ３

，

６３７．７３ ４

，

６３８．１０ ５

，

６４９．２１ ６

，

８４６．８４ ７

，

６０６．８４

盐酸贝尼地平片

４ＭＧ ７４１．１３ １

，

２３０．４３ １

，

６９４．３０ ２

，

１４９．６５ ２

，

７１３．９３ ３

，

０１５．１７

盐酸贝尼地平片

８ＭＧ １

，

０３７．０６ ２

，

４５６．８０ ４

，

３８５．３８ ６

，

６７６．７５ ８

，

４２９．３９ ９

，

３６５．０６

格列吡嗪分散片

５ＭＧ ２

，

３３７．２２ ４

，

１４５．２５ ５

，

２８５．２０ ６

，

１６９．１５ ６

，

８５３．９２ ７

，

６１４．７１

盐酸舍曲林片

６４．５４ ８１．５２ ７９．８９ ７９．０９ ７８．６９ ７８．３０

合计

６

，

４２０．５６ １１

，

５５１．７３ １６

，

０８２．８８ ２０

，

７２３．８４ ２４

，

９２２．７８ ２７

，

６８０．０８

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

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和波动，如经济危机、恶性

通货膨胀等因素；

本次评估假设资产使用者的经营业务合法并持续有效经营，同时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其无

法持续经营，被评估资产现有用途不变，在预测期内合法使用并能实现预期收益；

特别事项说明：

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反映委托评估对象在外部宏观经济环境不发生变化、企业持续经营等假设

前提下，于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下的价值。

②

预测收益年限的确定

本次评估根据委估无形资产组合及产品市场的特点，我们确定委估无形资产组合的剩余收益年限为

１０

年，即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止。

③

无形资产组合贡献率确定

通过选取所属相关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对比公司，然后参考这些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估算无形资

产组合的贡献率，确定基准日贡献率。

④

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我们采用对比公司的无形资产投资回报率作为技术评估的折现率。

（

３

）华夏药业获得该项资产的时间、方式、价格及运营情况

①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药品包装盒”的基本情况

该专利申请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授权公告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该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卫生领域，具体

说是一种药品包装盒，包括盒体，其特征是在盒体侧面设有两条一端相交的槽孔状开裂线，本实用新型在

使用过程中，购买者只要沿盒体侧面槽孔状开裂线撕裂，就可以轻松地开启药品，开启之后盒体不再保有

完整性，从而有效的避免了不法商贩将盒体进行重复再利用的可能，有效的保护了消费者的生命及健康

安全，具有结构合理、使用方便、防伪劣效果好等显著优点。

②

专有技术“盐酸贝尼地平原料药及其片剂生产技术”的基本情况：

“盐酸贝尼地平原料药及其片剂生产技术”为国家科学技术部批准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该技术系华

夏药业集团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以四百万元价格向北京红惠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协议购买所得，技术产品盐

酸贝尼地平原料药及其片剂是国家二类新药，为第二代钙拮抗剂，具有缓慢持续降低血压及抗心绞痛作

用，并可用于肾性高血压患者。

③

专有技术“格列吡嗪分散片生产技术”的基本情况：

“格列吡嗪分散片生产技术” 系华夏药业集团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以一百万元价格向北京红惠生物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协议购买所得。技术产品格列吡嗪分散片是国家级四类新药，并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第

二代磺酰脲类口服降血糖药，用于

ＩＩ

型糖尿病治疗，具有被肠道吸收快，保持体内迅速及持久效应。

④

商标注册证号：第

３７１２８６２

号

商标名称：“元坦”

核定使用商品（第

５

类）：人用药；原料药；中成药；生化药品；医用营养品；净化机；兽医用药；杀害虫

剂；卫生巾；牙填料（截止）

注册有效期限：自公元

２００６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

该商标主要用于格列吡嗪分散片的商品名。

⑤

商标注册证号：第

３２２１４１５

号

商标名称：“元治”

核定使用商品（第

５

类）：人用药；中药成药；原料药；牙填料；生化药品；兽医用药品；医用营养品；灭微

生物剂；净化机；中药袋（商品截止）

注册有效期限：自公元

２００３

年

０９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

该商标主要用于盐酸贝尼地平片的商品名。

⑥

商标注册证号：第

３７１２８６０

号

商标名称：“津得斯”

核定使用商品（第

５

类）：人用药；中药成药；生化药品；医用营养品；净化剂；兽医用药品；杀害虫剂；卫

生巾；牙填料（截止）

注册有效期限：自公元

２００６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

该商标主要用于盐酸舍曲林片的商品名。

华夏药业集团在药品基础研究、新剂型、新工艺技术等领域与沈阳药科大学、广东药学院、山东省医

药工业研究所、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等多家科研院所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的模式，

先后通过自主研发、合作开发、买断产权等方式获得药品批准文号

２６

个，其中一类新药

２

个，二类新药

７

个；

其中盐酸贝尼地平片、格列吡嗪分散片、盐酸舍曲林片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中的产品，并

且盐酸贝尼地平原料及片为国内独家产品、格列吡嗪分散片为国内独家剂型。

华夏药业集团自成立以来先后

７

次通过国内

ＧＭＰ

认证，最近一次为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每通过一次

ＧＭＰ

认证

公司的质量保障体系便得到一次提升。

２００９

年，借助山德士（中国）先进的

ＧＭＰ

理念，对于欧盟

ＧＭＰ

有了深

入的了解并应用于质量保障体系中，建立了更为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走在了国内制药行业的先列，同时

因建立时便立足于高标准，厂房、设备、仪器等均为国内较为先进的或进口的，所以对于新版

ＧＭＰ

的执行

能够很快适应。 目前华夏药业集团在

ＧＭＰ

管理方面已被威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列为标杆企业。

２

、本次收购资产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药品生产技术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甲方：华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华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

１

）成交金额

双方同意目标药品的转让价格为

８５００

万元 人民币 （其中盐酸贝尼地平

３０００

万、 盐酸贝尼地平片

３０００

万、格列吡嗪分散片

２５００

万，不含专利权、商标权转让价格）。

（

２

）支付方式及期限

①

乙方自本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首期转让款

２５００

万元。

②

乙方自行建设

ＧＭＰ

标准厂房，自乙方提交该厂房

ＧＭＰ

认证申请之日后，甲方按照《项目合作协

议》的相关约定缴足注册资本且验资完成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二期转让款

２５００

万元。

③

自甲方完成目标药品生产技术转让和相关专利、商标转让的全部法律手续，且甲方按照《项目合作

协议》的相关约定进行增资且验资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转让款

３５００

万元及商标转

让款

１５００

万元，共计

５０００

万元。

双方确认，完成目标药品生产技术转让的法律手续是指：乙方获得目标药品的生产批件，并试制出质

量合格的连续

３

个生产批号的样品。

（

３

）生效条件

①

本协议作为甲方与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的从合同，有关本转让协议

的效力、解除、免责、违约责任、争议处理等事项，均按主合同的约定处理。

②

本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盖章以及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经北京

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上市公司内部审批程序后方能生效。

２

、《商标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转让方：华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山东华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双方经协商一致，对“元治”、“元坦”、“津得斯”商标权的转让达成如下协议：

（

１

）支付方式及期限

本合同涉及的商标转让费为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以上三个商标转让单

价各为

５００

万元）， 根据华夏药业与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项目合作协议》 的约定，该

１５００

万元商标转让费包含在《项目合作协议》第

３．４

条所约定的总对价壹亿元中，双方约定依据《项目合作

协议》第五条的约定统一支付，本合同中不再单独支付。

（

２

）生效条件

①

因本合同系华夏药业与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的“从合同”，未尽事项

及与其冲突事项，均以《项目合作协议》的规定处理。

②

本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盖章以及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经北京

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上市公司内部审批程序后方能生效。

３

、《专利权转让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华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华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专利名称：药品包装盒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

ＺＬ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２３２７８．５

（

１

）成交金额

本合同涉及的专利权为无偿转让，乙方无须向甲方支付转让费。

（

２

）生效条件

①

因本合同系华夏药业与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的“从合同”，未尽事项

及与其冲突事项，均以《项目合作协议》的规定处理。

②

本合同的双方签字后，须经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上市公司内部审批程序，自专利局对

双方所做的《著录事项变更》进行登记并予以公告之日起，合同具有法律效力。

４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参考评估定价。

５

、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６

、过渡期安排：

华夏药业与华素制药《项目合作协议》签署生效后至山东华素在完成目标药品生产技术、商标转让的

法律手续前，为过渡期。

就过渡期内的安排，华夏药业与山东华素拟签订《目标药品生产销售协议》，约定目标药品的生产、销

售交由山东华素负责管理，由山东华素根据协议规定独立经营及销售；同时华夏药业有偿提供现有厂房、

设备、人员等生产条件并以华夏药业名义生产目标药品，山东华素委派人员负责组织目标药品的生产、销

售、市场推广、独立财务核算等工作。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无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资产的目的旨在增加医药业务品类、发挥规模效益，提升公司利润，本次收购药品生产技术

事宜在当期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没有影响，预计在未来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产生正面

影响。

贝尼地平属于钙离子拮抗剂（

ＣＣＢ

类）。京沪粤三地

５５％

的患者使用钙离子拮抗剂，是高血压治疗的一

线首选用药，在抗高血压药物的七个大类中，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市场成熟。贝尼地平仅有两个生产批件，

一为日本原研贝尼地平（商品名“可力洛”），一为华夏药业集团公司国内独家首仿贝尼地平（商品名“元

治”），其价格秩序很好，药品招标环节有优势，具备切割

ＣＣＢ

类其它药物（比如氨氯地平、硝苯地平）市场

份额的能力。

贝尼地平从药理基础到临床试验的全过程较为完备。

临床医学专家认为贝尼地平在临床上有以下优势：

盐酸贝尼地平作为新一代的钙离子拮抗剂，具备同氨氯地平、硝苯地平一样成为一线首选降压药物

的条件，其更新的药理机制、更少的副反应发生率，可取代大多数传统

ＣＣＢ

，作为新时代的首选用药；

对于已开启联合治疗窗口的患者而言，盐酸贝尼地平可作为处方基础，联合任何主流的

ＡＲＢ

、

ＡＣＥＩ

、

β－Ｂｌｏｃｋｅｒ

、利尿剂，治疗中重度原发性高血压；

对于高血压合并心绞痛的患者而言，盐酸贝尼地平也是理想选择，其高水平的血管选择性，可大幅降

低心绞痛日发生次数；动物研究也表明，使用贝尼地平后，冠脉血管中层厚度变小和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缩

小；贝尼地平通过对

Ｎ

通道的阻滞抑制交感神经活性亢进、

Ｔ

通道的阻滞影响窦房结的脉冲电信号，实现降

压同时不增加心率，降低心肌耗氧量从而减少心绞痛发生；

盐酸贝尼地平与

β－Ｂｌｏｃｋｅｒ

（如博苏）的联合治疗，也是优化降压的治疗方案，两种的联合使用，不仅可

协同降低收缩压、舒张压的水平，更可有效抑制血压下降造成的心率反射性增快，对冠脉的保护作用亦可

加强，同时两者都是长效降压药物，起始剂量无需过高，而盐酸贝尼地平的

２ｍｇ

、

４ｍｇ

和

８ｍｇ

的多规格和博

苏的

２．５ｍｇ

、

５ｍｇ

的双规格，为临床提供了低纬度至高纬度的治疗覆盖，剂量调整也更加灵活。

根据盐酸贝尼地平的药理机制与循证医学证据，可实现心血管相关科室的多经度覆盖：针对原发性

高血压，主力科室定位于心内科、老年

／

高干科、神经内科；以盐酸贝尼地平的“三通道阻滞”

＋

“膜渗透机制”

作为理论基础，协同高血压伴肾脏损害的事件链，可针对肾内科的肾脏损害，主推新一代优选的肾内科降

压基础药物，进行学术推广、病例积累，并开展大样本的临床研究。

作为收购标的的另外一个重要产品格列吡嗪分散片，主要用于单用饮食控制治疗未能达到良好效果

的轻、中度非胰岛素依赖型病人；过去虽用胰岛素治疗，但每日需要量在

３０～４０

单位以下者；对无症状病

人，在饮食控制基础上仍有显著高血糖；对胰岛素有抗药者可加用本品。 本药治疗有效率约

８７％

。 格列吡

嗪分散片为第二代磺脲类口服降血糖药。主要是促进胰岛

β

细胞分泌胰岛素，尤其是促进葡萄糖刺激的胰

岛素

β

细胞分泌；还有增强胰岛素作用，从而有效地降低血糖浓度和糖基化血红蛋白；并可改善高脂血症，

降低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水平，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总胆固醇中比率；还可抑制血小板聚集和促进

纤维蛋白溶解，因而对血管病变可能有一定的防治作用。企业将优化该产品的商业渠道，努力推开该产品

在全国的基药市场份额，不断延长该产品在降糖药物领域的生命力。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华夏药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４

、华夏药业关于《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的书面声明；

５

、华夏药业关于《出售药品生产技术不存在权属争议及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情况》的书面声明；

６

、《山东华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拟收购华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组合价值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书》（中同华沪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３７

号）；

７

、华夏药业与华素制药《项目合作协议》（已签署）；

８

、华夏药业与山东华素《药品生产技术转让协议》（拟签署）；

９

、华夏药业与山东华素《商标转让协议》（拟签署）；

１０

、华夏药业与山东华素《专利权转让合同》（拟签署）；

１１

、华夏药业与山东华素《目标药品生产销售协议》（拟签署）。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６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周二）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３

、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４

、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周二）上午

９

：

３０

５

、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周三）。

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周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山东华素向华夏药业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的议案；

详见同日《收购资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５

）。

２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山东华素向华夏药业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

商标等事宜及授权董事长周宁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详见同日《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３

）。

３

、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详见同日《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３

）。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指定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凭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

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个人股东凭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出

席人身份证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１０

月

１１

日，每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３１

号神舟大厦

８

层（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１

）。

４

、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参照附件格式填写《授权委托书》。

５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参会。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５７７６８０１２

；传真：（

０１０

）

５７７６８１００

。

２

、联系人：田玥、宋楠

３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人）出席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对本会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受托日期：

委托人表决指示：

如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决定表决：是

□

否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山东华素向华夏药业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

生产技术

、

专利和注册商标的议案

２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山东华素向华夏药业购买药品及包装

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

、

专利和注册商标等事宜及授权

董事长周宁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３

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日 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１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４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件简述

近日，《中国证券报》发文《格力电器拟开展银行业务》，文中提及“格力电

器将以控股子公司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银行业务整合平台，相关

工作悄然展开，已经与珠海横琴村镇银行等进行了合作事项接洽。 ”

二、澄清说明

报道基本属实。 我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珠

海横琴村镇银行股东进行了前期接触，但目前并未达成任何合作意向，具体

合作方式亦无法确定，后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指定媒体正式公告披露的信息为准，对于有关

媒体报道，请广大投资者理性解读。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正式公告披露的信息为

准，公司将依据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下午开市起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０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２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２０１３－０２０

号临时公

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开市起连续停牌。公司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５

月

２３

日和

５

月

２９

日先后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３－０２３

临

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２７

临时公告和

２０１３－３０

临时公告），上述公告已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授权董事长办理筹

划期间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授权董事长代表

公司办理筹划期间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手方的商务谈判、签署框架性协议

等。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公告》（

２０１３－０３１

临时公告），并于

６

月

１８

日、

６

月

２５

日、

７

月

２

日、

７

月

９

日、

７

月

１６

日、

７

月

２３

日、

７

月

３０

日和

８

月

６

日先

后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３－０３３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３４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３６

临时

公告、

２０１３－３７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３９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４３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４５

临时公告和

２０１３－

４６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继续延期复牌公

告》（

２０１３－０５２

临时公告），公司股票延期至不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复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８

月

２０

日、

８

月

２７

日、

９

月

３

日、

９

月

１０

日和

９

月

１７

日， 公司先后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２０１３－０５３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５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６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８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

０５９

临时公告和

２０１３－０６１

临时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有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

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

５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

公告，争取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９９３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６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本公司收到股东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知： 鸿商

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１．９６７３

亿股限售流通股 （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１．４％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８％

）质押给中海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质押期限为两年。 上述股权质押事项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

截止目前，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

，

７２６

，

７０６

，

３２２

股限

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０２０％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发布公告，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

有的本公司

４．８

亿股限售流通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７．８％

， 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９．４６％

）质押给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质押期限为两年。

截至本公告日，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累计质押

６．７６７３

亿股，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２％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３４％

。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４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控股股东转让股份请示的退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太原理工天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太工天成”）原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运销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销集团”）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融证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 签订

《股份转让协议》：华融证券、华融资产以现金协议受让方式分别收购煤销集团

持有的太工天成

１

，

６３２

万股、

５００

万股股份。 该股份转让获得山西省政府的同

意后报国务院国资委审批。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公司刊登在上海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太工天成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和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公司收到煤销集团的函及附件《国务院国资委退文处理

单》（编号：

２０１３９２９

）。 具体内容：

９

月

２４

日下午，煤销集团接山西国资委通知，

国务院国资委以“报送的请示事项中不符合《国有股东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国资委证监会令第十九号）有关规定”为由，经与山西省国资委沟

通，同意将《山西省国资委关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协议转让所持太工

天成

２１３２

万股股份的请示》（晋国资［

２０１３

］

６０

号）退回。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